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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每股分配比例：每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0.169 元（含税）。 

 本次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具体日

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分

配总额不变，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，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

17.5%，低于 30%，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和

经营模式，公司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，需要积累适当

的留存收益，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。 

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

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9 年年初

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9,906,924,530.36 元，加上本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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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 13,601,467,227.98 元，扣除 2019 年度现金分红及永续债利息

4,660,487,331.13 元，扣除按照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%提取的法定盈余公

积 金 1,360,146,722.80 元 后，母公 司可 供股东分 配的 利润 为

57,487,757,704.41 元。经公司董事会决议，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如下： 

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.69 元（含税）。截至 2019

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股本 24,570,929,283 股，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

金红利人民币 4,152,487,048.83 元（含税），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7.5%。分配后，公司尚余未分配利润

53,335,270,655.58 元转入下一年度。 

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

分配总额不变，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，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。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的情况说明 

报告期内，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

23,677,567 千元，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57,487,757,704.41 元，公

司拟分配现金红利 4,152,487,048.83 元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%，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

从外部宏观环境看，受疫情冲击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

愈加复杂多变，经济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，基建市场增速逐渐放缓，行业

竞争更趋激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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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国内外基建市场看，企业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机遇期。一是国家重

大战略部署加快实施步伐。京津冀协同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、粤港澳大湾

区、雄安新区、海南自贸区、长江经济带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发展规划

相继落地，大量基建项目加速推进。二是基建补短板带来政策红利。国家

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强化完善“六稳”举措，基建市场利好因素叠加呈

现，高铁、城轨、棚改、旧改、物流网络建设、水利水电、生态环保、城

市更新等领域商机无限、空间巨大。三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注入改革动

能。随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蓬勃兴起以及新

材料新工艺的广泛运用，催生孕育了一大批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。四

是对冲疫情影响政策提振发展信心。随着国家相关财税金融等逆向提振政

策和各地稳增长措施的落地，建筑市场面临着恢复性、补偿性增长机遇。

五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向纵深发展，为拓展海外市场提供重大机遇。 

（二）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

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战略升级转型期，公司营业规模逐年扩

大的同时，企业在深化改革、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高发展质量上的道路上

逐渐走实走深，特别是投资领域规模在逐年增加，加大了公司的资金压力。 

（三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

2019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7.68%，基本每股

收益同比增长 32.31%，近年来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高，利润逐年增长，

每年利润均创历史最好水平。公司利润来源于公司经营规模的稳健增长和

各类业务的良好运转，2020 年，为顺利完成公司在手基础设施建设合同

及当年预计新签合同，需要购置一定规模的施工设备，资本性开支需要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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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资金；公司在手基础设施投资 PPP 项目规模大，2020 年投资建设资金

需求大；同时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需要加大开发力度以便迅速回流资金。公

司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合理安排资金需求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服务于公

司的持续、健康发展，为公司创造更大效益。 

（四）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

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，行业

普遍毛利率较低，资产负债率较高，应收账款和存货金额较大，加上所属

施工项目点多面广、单体体量大、生产周期长的行业特点，用于维持日常

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，不宜采取较高的现金股利分红政策。 

为抢抓市场机遇，持续深化公司战略，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力

度，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，在基础设施业务、海外业务等领域需要大量的

资金投入，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，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。 

（五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

2020 年，公司一方面将牢牢抓住新的市场机遇，稳定固定资产、无

形资产、股权投资等资本性开支，满足生产发展需要；另一方面，不断巩

固扩大企业在铁路、公路、城轨等传统优势市场份额，加大对增量市场投

入，用好国家有关扶持政策，有力有效拓展企业在城市建设、环境治理、

“新基建”、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、装配式建筑等新领域新市场的发展

空间；最后，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，主动适应投融资体制

改革和市场形势，转变投资理念，加快从承包商向“投资商+建设商+运营

商”的转变。总的基调是仍将在坚持基建板块传统核心业务基础上加快产

业结构调整，努力推动相关多元化发展，全力以赴为公司和广大股东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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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、更大的价值或回报。 

三、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以

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1.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考虑了企业所处的建筑行业

特点、公司的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和资金需求等多方面因素，符合

企业实际情况。 

2.公司 2019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当年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净利润的 17.5%，较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比例有所提高，且公司净

利润每年保持增长，分配基数不断增大。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保持了公

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

政策和中长期股东回报规划要求，既能使投资者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，

又能兼顾公司的生产经营。 

因此，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合理的，同意该利润

分配方案，并同意将上述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以

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的议案》，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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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同意将该方案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

模式、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，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。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

实施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3月31日 


